
 

○○○○○○(驗證機構名稱)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申請書 

食品業者送件申請資料自主點檢表：(請勾選) 

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申請書(含電子檔) 

 1.業者基本資料 

 2.食品業者組織架構圖 

 3.食品業者作業場所配置圖 

 4.食安法第 11 條指定之衛生管理人員資格、訓練證明文件電子檔或影本 

 
5.食安法第 12 條指定之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資格、訓練證明文件電子

檔或影本 

 6.食品良好衛生作業規範準則所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 

 
7.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所要求之文件(或合併 6.7.項為衛生安全管理系統

文件) 

 8.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聲明書 

 9.申請日期之『非登不可』業者基本資料影本或掃描檔 

 10.本自主點檢表 

此  致 

驗證機構名稱： 

 

 

公司名稱：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表一 



 

○○○○○○(驗證機構名稱)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申請書 

一、業者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首次申請  □重新驗證  □增項 

工廠名稱/ 

工廠登記字號 
 

工廠/製造場所

之非登字號 
 

※請將申請日期申請者之『非登不可』業者基本資料完整清晰複印(掃描)作為申請

書附件。 

驗證申請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申
請
驗
證
範
圍 

驗證廠區 類別 

□非全廠區驗證 

□全廠區驗證 

食 品 良 好 衛 生 規 範 準 則 

(GHP)： 

□食用油脂製造業 

□澱粉製造業 

□麵粉製造業 

□糖製造業 

□鹽製造業 

□醬油製造業 

□罐頭食品製造業 

□食品添加物製造業 

□特殊營養食品製造業 

□乳品加工食品業 

□其他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 (H

ACCP)： 

□乳品加工食品業 

□餐盒食品工廠(含鐵路餐盒) 

□水產食品業 

□肉類加工食品業 

□食用油脂製造業 

□罐頭食品製造業 

□蛋製品業 

□其他 

 

 

HACCP 計畫書數： 

規模 

資本額： 

□1 億以上 

□3000 萬~1 億 

□3000 萬以下 

 

食品從業人員數： 

□5 人以上 

□5 人以下 

申請驗證之類別是否有因特定產季等因素而無法配合實地評鑑的日期或區間： 

□無；□有：  

 

(說明：                                                                         ) 



 

生產產品流通溫層與項數 

(不同包裝材料、容量或重量均算一項；包含申請時接受委託代工產品數) 

常溫 □有生產，□無生產 常溫產品項數 項 

冷藏 □有生產，□無生產 冷藏產品項數 項 

冷凍 □有生產，□無生產 冷凍產品項數 項 

熱藏 □有生產，□無生產 熱藏產品項數 項 

生產線數與產品類別描述 

(撰寫方式範例：罐頭生產線 1 條生產果汁、運動飲料、煉乳等 3 類別產品) 

 



 

罐頭產線專用 

(非罐頭食品製造業免填) 

殺菌機機種： 

型式 尺寸 數量(座) 備註 

□靜置式    

□蒸氣式 
□臥式_____X_____、_____ 

□立式_____X_____、_____ 

  

□熱水式 
□臥式_____X_____、_____ 

□立式_____X_____、_____ 

  

□混合式 
□臥式_____X_____、_____ 

□立式_____X_____、_____ 

  

□轉動式    

□蒸氣式 
□非連續式_____X_____、_____ 

□連續式_____X_____、_____ 

  

□熱交換殺菌機 

□管式 

□板式 

□其他 

  

□無菌充填機 

□利樂包__________ 

□康美包__________ 

□寶特瓶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    

自動控制：廠牌__________ 

控制方式 □氣動式 

□電子式  

□其他__________ 

控制階段(可

複選) 

□全程自動( □溫度 □壓力 □時間) 

□部分自動 ( □排氣階段 (□時間 □溫度 □壓力 □其他________) 

           ( □升溫階段 (□時間 □溫度 □壓力 □其他________) 

           ( □滅菌階段 (□時間 □溫度 □壓力 □其他________) 

           ( □冷卻階段 (□時間 □溫度 □壓力 □其他________)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廠已自行確認： 

□所有罐頭食品均符合 GHP 取得產品熱穿透試驗報告或殺菌值評估報告(殺菌條件)。 

□殺菌設備符合 GHP 取得熱分布測試報告或生產線系統功能測試報告(殺菌設備功能確效)。 

□罐頭食品之殺菌管理人員、殺菌操作人員、密封操作人員、密封檢查人員符合 GHP 規定受訓

或具有合格證書。 

 



 

二、食品業者組織架構圖(本空間不敷使用時，可另附附件)： 

 

 

 

 

 

 

 

 

 

 

 

 

 

 

 

三、食品業者作業場所配置圖 

註：1.請標示廠房尺寸、面積以及各作業場所及主要機器設備名稱。 

2.一般作業區、準清潔作業區及清潔作業區，請以顏色區分標示。 

3.本空間不敷使用時，可另附附件。 

 

 



 

四、衛生管理人員暨專門職業人員資料表(本表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列) 

1.衛生管理人員資料表 

編號：     

姓名  勞保投保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核備文號  

年度教育訓練紀錄 

訓練日期 認可訓練機構名稱 課程名稱 認可講習時數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小時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小時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小時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小時 

※訓練證明文件以影本或電子檔隨申請書另附 

 

 

 

2.食品業者專門職業人員資料表(無則免填) 

編號：     

姓名  勞保投保日期 年   月   日 

備查職務 如：食品技師、營養師、畜牧技師、水產技師等 

同意備查文號  

年度教育訓練紀錄 

訓練日期 認可訓練機構名稱 課程名稱 認可講習時數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小時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小時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小時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小時 

※訓練證明文件以影本或電子檔隨申請書另附 

 

  



 

五、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系統文件對照表(本表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列) 

1.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法規需求 對應文件編號 對應文件名稱 

衛生標準作業程序   

製程管理及品質管制標準作

業程序 
  

倉儲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運輸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檢驗與量測管制標準作業程

序 
  

產品申訴標準作業程序   

成品回收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文件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教育訓練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2.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 

法規需求 對應文件編號 對應文件名稱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聲明書 
 

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過程中，申請之食品業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業已充

分認知、了解並願遵循以下事項： 

 

一、 驗證一般事項 

(一) 本聲明書於乙方用印後，由驗證機構（以下簡稱甲方）

持有。 

(二) 乙方承諾並保證為申辦本驗證或依本聲明書所提供資料

紀錄，皆為正確無虛偽不實且無隱匿。 

(三) 同意持續遵守關於驗證之最新規定，包括但不限於最新

之法律或命令等。 

(四) 乙方應完整記載申請文件所需資訊，如食品業者名稱、

業別、地址、驗證範圍等。 

(五) 甲方與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布經驗證通過之食品業者名錄

資料，以供各界參考使用。 

(六) 關於送達： 

1. 與本驗證相關之各項書面之遞交，除於事前取得他方同

意變更地址者外，雙方之地址應以聲明書所載為準。 

甲方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甲乙雙方未依前項規定告知地址變更，而他方按原址，

並依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辦理時，視為業

已送達對方。 

3. 前述地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

收執聯所載之交寄日期，視為送達日期。 

(七) 驗證費用約定 

應依「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認證及驗證收費辦法」規

定繳納驗證相關費用。由乙方向甲方支付。 

二、 驗證程序 

附表二 



 

（一） 驗證作業之執行以抽查方式執行。乙方就未抽查部分若有

不合相關法律規定者，應承擔不利之風險。 

（二） 乙方認為甲方實地評鑑或追蹤查驗小組成員有依行政程

序法應迴避之事由時，得於執行實地評鑑或追蹤查驗前對

甲方提出。 

（三） 申請驗證過程中，乙方得對甲方之各項驗證作業程序，如：

甲方指派之實地評鑑小組及所安排之實地評鑑及追蹤查

驗計畫、執行日期、驗證結果等有異議時，可向甲方提出

申訴，甲方應予適當處理。 

（四） 乙方應配合事項： 

1. 提出申請文件向甲方申請進行驗證。申請文件不完備、

不符合法定格式或非驗證所需者，於甲方指定之期限內

補件。 

2. 申請案經甲方受理後，於甲方指定之期間內配合辦理驗

證或複評；除提供執行驗證作業所需之相關資訊外，並

採行各項必要措施以利甲方驗證作業之執行。必要措施

包括但不限於為實地評鑑、複評、追蹤查驗、增列驗證

範圍、減列驗證範圍及解決申訴，所應提供之受檢文件、

評鑑區域、紀錄及人員。 

三、 乙方因處理驗證相關之案件時，得視需要請求甲方協助說明，

惟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致生損害消費者健康或權益時，

仍應由乙方自負法律責任。 

四、 驗證程序之終止  

(一) 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於進行驗證程序前駁回申

請：  

1. 申請文件不完備、不合法定格式或非驗證所需，經甲方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2. 申請案經甲方受理或提出複評後，拒絕或無法於甲方指

定期間內配合辦理驗證或複評。 

3. 經主管機關勒令歇業或停業。 

(二) 乙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其驗證程序： 

1. 未依「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認證及驗證收費辦法」繳

納費用，經通知限期繳納後，屆期不繳納。 



 

2. 工廠登記或食品業者登錄遭主管機關撤銷、註銷或廢

止。 

3. 乙方主動申請終止其申請之驗證程序。 

4. 未能配合甲方辦理追蹤查驗管理、複評及解決申訴案件，

經甲方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三) 乙方申請文件不完備、不合法定格式或非驗證所需，經甲

方通知限期補件，逾期未補正，視同終止驗證申請。 

(四) 甲方違反「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機構認證及驗證管

理辦法」規定，致其認證受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者，驗證

程序隨之終止。 

(五) 驗證程序進行中，乙方得以書面向甲方撤回驗證申請，如

已經書面審查，相關費用不予退費；如乙方重新提出驗證

申請，仍須再繳費，並由原驗證機構執行驗證。但原驗證

機構之認證經主管機關撤銷廢止或有事實上不能執行驗證

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五、 關於驗證證明書或報告之管理 

（一） 驗證證明書遺失、毀損或其所載事項如公司名稱、負責人、

地址及驗證範圍或其他足以影響衛生安全管理系統管理

上之事項變更時，乙方得依其情形申請加發或換發，並應

依「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認證及驗證收費辦法」繳納費

用。  

（二） 乙方使用驗證證明書或報告應遵守以下規範： 

1. 不得於產品包裝上宣稱取得驗證。 

2. 使用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進行宣傳時，不得有

不正確引用驗證證明書事項（如暗示驗證證明書上未載

之產品已被認可）或誤用驗證證明書或報告之情事（如

使人陷於錯誤之行為）。 

3. 可宣傳之驗證範圍應以甲方核定之驗證範圍為限，不得

以驗證證明書或驗證報告作出任何有誤導之虞之宣稱。 

4. 驗證受撤銷或廢止時，應立即停止使用該驗證證明書或

所有引用該驗證證明書之廣告內容。 

5. 當驗證範圍變更時，應修改所有引用該驗證之廣告內

容。  



 

6. 經甲方換發、撤銷或廢止而失效之驗證證明書，應依相

關規定繳回。  

7. 如將驗證證明書影本提供予他人，驗證證明書應完整複

製。    

六、 乙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撤銷或廢止已通過之驗證： 

（一） 以詐偽等方法通過驗證。 

（二） 追蹤查驗管理時發現不符合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相關規

範，經甲方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三） 因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法規變更，經甲方通知限期配

合法令變更進行改正，屆期不改正。 

（四） 工廠登記或食品業者登錄遭主管機關撤銷、註銷或廢止。 

（五） 未配合甲方辦理追蹤查驗管理。 

（六） 未依規定使用驗證證明書，經甲方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 

茲聲明  

緣聲明人已充分瞭解己方之權利與義務並願遵照執行。若嗣後因違反

本聲明規範，致驗證被撤銷或廢止，絕無異議。 

 

 

立書人 (公司)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